
证券代码：000733� � �证券简称：振华科技 公告编号：2015-55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5年11月4日上午在

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10月22日以书面、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

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及各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靳宏荣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方式对议案进

行投票表决，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

的议案》；

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靳宏荣、付贤民进行了回避。独立董事发表了关

联交易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议案内容详见2015年11月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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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深圳公司” ）为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振华” ）与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科技” 或

“本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33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占51%，振华科

技占49%。振华深圳公司因发展需要，拟增加注册资本，中国振华与本公司通过协商，决定共同

出资以支持其发展，其中，中国振华拟以其持有的2户全资子公司的净资产和9处房产评估作

价14,902.13万元进行投资， 振华科技拟以持有的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深圳康力公司” ，振华科技出资享有82%的权益，振华深圳公司出资享有18%的权益）82%的

权益以及位于深圳市龙华科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评估作价8,524.45万元进行投资。

振华深圳公司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12,524.36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

资比例变更为56.23%，振华科技出资比例变更为43.77%。

本公司与中国振华及振华深圳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属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康力公司将成为振华深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康力公司不再

纳入振华科技合并报表范围。

此事项已经2015年11月4日召开的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议案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68号

（三） 注册资本：240,626.11万元。 其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为

53.81%；贵州省国资委为31.36%；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为10.9%；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为3.67%；东方

资产管理公司为0.26%。

（四）法定代表人：靳宏荣

（五）经营范围：通讯信息整机、电子元器件产品，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及服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

（二）公司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振兴路109号B栋

（三） 注册资本：人民币7,33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比例为51%；振华科技为49%。

（四）法定代表人：陈中

（五）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的购销；经营进出口业务；建筑材料、五

金交电产品、汽车配件、纺织品的购销；物业经营管理（凭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开展经

营）。

（六）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412 18,126

负债总额 2,801 2,227

净资产 16,611 15,899

项目

201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87 5,410

净利润 708 1,535

四、对外增资资产基本情况

（一）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华康大院A座

2.�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比例为82%；振华深圳公司为18%。

3.�法定代表人：齐靖

4.�经营范围：非标准设备、电子产品和机箱、机柜、包装设备材料及五金工模具的制造、五

金交电、金属材料；普通货运。

5.�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24.75 758.83

负债总额 280.06 280.45

净资产 444.69 478.38

项目

201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127.11

净利润 -33.69 26.27

（二）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产

深圳龙华科技园地处深圳市宝安区龙华镇清湖村，所占土地宗地号A835-36，建设用地面

积27094㎡，土地用途：工业，使用期限50年，自1992年4月30日至2042年4月29日。

此次增资评估作价的土地为A835-36号宗地的部分土地，面积为13,088.79平方米；房产为

龙华科技园厂房，建筑面积为24,512.00平方米。

五、增资方案主要内容

（一）增资规模：5,194.36万元

（二）增资方：

1.�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2.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出资方式：

1.�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出资方式

（1）以持有的深圳市华匀电子有限公司评估后净资产100%的权益增资；

（2）以持有的深圳市华康实业有限公司评估后净资产100%的权益增资；

（3）以拥有的9项房产评估后作价增资。

2.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方式

（1）以持有的深圳康力公司评估后净资产82%的权益增资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深圳康力

公司2014年12月31日评估后的净资产为1,574.55万元。按本公司持有该公司82%的权益比例计

算，享有权益为1,291.14万元。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301.37 301.37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457.46 1,553.64 1,096.18 239.62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128.97 520.06 391.09 303.24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328.50 1,033.58 705.08 214.64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8 328.50 1,033.58 705.08 214.64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1 0.00 0.01 100.00

资产总计 10 758.83 1,855.01 1,096.18 144.46

流动负债 11 280.46 280.4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280.46 280.46 0.00 0.00

净资产 14 478.37 1,574.55 1,096.18 229.15

（2）以拥有的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厂房评估值增资

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深圳龙华

科技园13,088.79平方米工业土地及1处房产评估后的价值为7,233.31万元（本次评估的投资性

房地产用于出租，是收益性物业，因此运用收益法对该部分房产及土地整体进行评估。本次评

估投资性房地产龙华科技园厂房价值已包含该宗地的价值， 则本次无形资产土地不进行评

估）。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3,444.93 8,524.45 5,079.52 147.45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880.00 1,291.14 411.14 46.72

投资性房地产 4 2,465.25 7,233.31 4,768.06 193.41

固定资产 5 0.00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99.68 0.00 -99.68 -100.00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8 99.68 0.00 -99.68 -10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0.00 0.00 0.00 0.00

资产总计 10 3,444.93 8,524.45 5,079.52 147.45

流动负债 11 0.00 0.0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0.00 0.00 0.00 0.00

净资产 14 3,444.93 8,524.45 5,079.52 147.45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深圳康力公司和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产评估报告正在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备案。

（四）定价政策：以振华深圳公司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为依据确定。

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8,427.11 8,427.11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2 9,743.95 26,282.01 16,538.06 169.73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3 300.00 405.45 105.45 35.15

投资性房地产 4 0.00 0.00 0.00 0.00

固定资产 5 9,172.22 24,804.32 15,632.10 170.43

在建工程 6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7 0.00 0.00 0.00 0.00

其中：土地使用权 8 0.00 0.00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9 271.73 1,072.24 800.51 294.60

资产总计 10 18,171.06 34,709.12 16,538.06 91.01

流动负债 11 1,657.76 1,657.76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2 0.00 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13 1,657.76 1,657.76 0.00 0.00

净 资 产 14 16,513.30 33,051.36 16,538.06 100.15

按照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振华深圳公司评估报告正在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备案。

（五）增资价格：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估，振华深圳公司2014年12月31

日评估后的净资产为33,051.36万元，据此计算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4.51元。增资双

方协商确认增资价格为4.51元/1元注册资本。

（六）增资完成后的注册资本及持股比例

此次增资完成后，振华深圳公司注册资本将由7,330万元变更为12,524.36万元，其中，中国

振华出资比例为56.23%，振华科技出资比例为43.77%。

此次增资，中国振华与振华科技共计出资23,426.58万元，其中5,194.36万元增加振华深圳

公司的注册资本，其余18,232.22万元计入振华深圳公司的资本公积（中国振华出资14,902.13

万元，折算成注册资本为3,304.24万元，振华科技出资8,524.45万元，折算成注册资本为1,890.12

万元）。

六、此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 有利于解决振华科技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屋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本公司将深圳康力公司作为出资置出振华科技，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减少低效无效

资产，提高公司发展质量。

七、其他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交易属关联交易，董事会在表决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靳宏荣、付贤民按照规定进行

了回避。

特此公告。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

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对《关于对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阅，认为:与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有利于解决公司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屋存在

的历史遗留问题，将深圳康力公司作为出资置出振华科技，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减少

低效无效资产，提高公司发展质量。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关联董事在议案表决过程中依

法进行了回避。我们同意此关联交易议案。

独立董事（签名）：

余传利__________� � � � � � � � � � �刘 桥__________

胡北忠__________� � � � � � � � � � �张瑞彬__________

2015年11月4日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振华（集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保荐机构” ）作为中国振华（集

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科技” 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振华科技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保荐意见。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中信建投通过与振华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人员访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关联交易的合

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公司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振华” ）

住所：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68号

注册资本：240,626.11万元

法定代表人：靳宏荣

经营范围：通讯信息整机、电子元器件产品，光机电一体化设备及服务

中国振华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振华集团深圳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华深圳公司” ）为中国振华与振华科技共同

投资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7,330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资占51%，振华科技占49%。

振华深圳公司因发展需要，拟增加注册资本，中国振华与振华科技通过协商，决定共同出

资以支持其发展， 其中， 中国振华拟以其持有的2家全资子公司股权和9宗房产评估作价14,

902.13万元进行投资，振华科技拟以持有的深圳市康力精密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康

力公司” ，振华科技出资比例为82%，振华深圳公司为18%）82%的股权以及位于深圳市龙华科

技园的工业土地及房产评估作价8,524.45万元进行投资。

振华深圳公司增资完成后，其注册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12,524.36万元，其中，中国振华出

资比例变更为56.23%，振华科技出资比例变更为43.77%。

因振华科技与中国振华及振华深圳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康力公司将成为振华深圳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康力公司不再

纳入振华科技合并报表范围。

（三）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交易双方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 ）评估，深圳康力公司2014年

12月31日净资产评估值为1,574.55万元，以持有该公司82%的权益比例计算，振华科技享有权

益为1,291.14万元； 深圳龙华科技园13,088.79平方米工业土地及1项房产评估后的价值为7,

233.31万元；振华深圳公司2014年12月31日评估后的净资产为33,051.36万元，据此计算每1元

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为4.51元。增资双方协商确认增资价格为4.51元/1元注册资本。上述评

估结果已经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备案。

此次增资完成后，振华深圳公司注册资本将由7,330万元变更为12,524.36万元，其中，中国

振华出资比例为56.23%，振华科技出资比例为43.77%。

三、此次交易审议程序

此次关联交易已经2015年11月4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此项关联交易未达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本议案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提交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此项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

见，并发表了同意此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此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交易， 有利于解决振华科技深圳龙华科技园工业土地及房屋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

将深圳康力公司作为出资置出振华科技，将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减少低效无效资产，提

高公司发展质量。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是双方在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的，定价方式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振华科技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

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代表人签名：

蔡诗文王青松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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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

决议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5年11月5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嘉定区思义路1560号公司变频器新工厂一

楼报告厅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5日上

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年11月4日下午15:00至2015年11月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主持人为纪德法董事长。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27人， 代表股份312,108,3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2.920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18人，代表股份311,981,3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8988%；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127,0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1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523,8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8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亦不存在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

议的情况。

《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15年10月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以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披露。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

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本次交易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2交易标的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3交易对方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4交易标的的价格及定价依据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5现金支付进度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6相关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7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8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9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0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1发行股份的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2限售期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3拟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4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5利润承诺及补偿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6实际净利润高于承诺净利润的奖励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7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2.18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312,067,3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弃权31,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482,90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183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3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463%。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关联

交易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盈

利补偿协议>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

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本次发行股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相

关审计报告、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与评估报告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

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8,5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9,8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0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293%；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87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312,099,2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1%；反对9,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中小股东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514,758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629%；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73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文婷、陈晓敏

3、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000783� � � �证券简称：长江证券 公告编号：2015-102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10月经营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公司2015

年10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

提请关注事项：

1、数据统计范围：本公告所载财务数据为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长江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个别财务报表数据，非合并报表数据。

2、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长江证券母公司及其境内证券子公司2015年10月主要财务数据表

金额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2015年10月 2015年1-10月 2015年10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母公司）

30,398.86 10,433.00 673,816.48 313,634.16 1,582,926.96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

司

2,417.96 1,380.77 17,108.53 2,847.43 13,155.52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154.88 522.28 20,409.32 12,682.39 32,658.29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748� � �证券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2015-71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因大股东中国电子信息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子"）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为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长城信息，股票代码：000748）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于

2015年7月31日上午开市起转为重组停牌。2015年8月28日、2015年10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

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53、2015-70）。

截至目前，中国电子、公司及相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加紧进

行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设计与论证。为提高方案设计的科学性、严密性和可行性，公司及相

关方将有计划组织财务顾问、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法律、审计、评

估等工作，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相关审批事宜。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障公平披露，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长城信息，股票代码：000748）自2015年11月6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的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601801� � � �证券简称：皖新传媒 公告编号：临2015-054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

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挂牌获批的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狮子"）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同意杭

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5]6998号），同意蓝狮子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目

前，蓝狮子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挂牌手续。

蓝狮子总股本为40,000,000股，公司持有其18,000,000股，占其总股本的45.00%。

本次蓝狮子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获批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收入和业绩产生的

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因素，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6日

股票简称：中远航运 股票代码：600428� � � �公告编号：2015-078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

简称"中远集团"）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等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5年10月1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经向控股股东问询， 目前控股股东相关事项仍在加紧筹划中， 但由于所涉及事项比较复

杂，可能涉及资产重组，目前相关事项仍在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包括就具体交易方案与

各中介机构进行讨论、就有关事项与监管机构进行沟通等。

公司将及时与中远集团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将在5个交易日内

公告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392�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76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发布了《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方式收购青岛华冶高温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 公司股票已按有关规定自2015年8

月26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在论证中，公司正在对目标资产

进行尽职调查。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小企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6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停牌后估值

方法调整的公告

鉴于"北京银行（股票代码：601169）"股票因重大事项停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2008]38号公告《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华宝兴

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确保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北京银行"股票的估

值更加公平、合理，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会计师事务所协商一致，自2015年11月5日起，对公

司旗下基金持有的"北京银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与其上市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切实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待"北京银行

"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

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6日


